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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險業費率自由化
費用率管理之潛在風險與因應對策

簡仲明

保險業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於2008年12月31日公佈「實施產險費率自

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配套措施」之函令

後，產險業費率自由化即自2009年4月1日

起邁入了第三階段之時程，同時也開啟了

新一階段嚴峻之市場激烈競爭的挑戰。在

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中，相關監理配套措

施雖然主要規範險種為任意汽車保險、住

宅火災保險及商業火災保險等三大險種，

唯影響所及係包含所有險種，且舉凡商品

定價、通路策略、顧客服務及各項重要經

營指標之管理等，皆為產險公司必須重新

思索之課題。

因此，對於各項重要經營指標中，有

感於「費用率」之管控，相較起來較不為

產險業者所重視，唯自第三階段後，其對

於各險種之經營成果勢將產生漸進式（或

為侵蝕性）之重大影響，故擬以下列分析

研究，提供各產險業者能重視費用率管理

之影響。

壹、各項重要指標之回顧

回顧產險業各項重要指標，首先是保

費收入，依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產險業

的挑戰。再就保險賠款，最近幾年呈現增

減波動情形，且似乎存有週期性現象；而

自留賠款之增減情形尚稱平穩。但自進入

第三階段後，可預見在市場激烈競爭下，

各險理賠條件可能較以往寬鬆，預測賠款

支出將逐漸上揚。

另觀察攸關獲利能力之損失率，依

據過去數年發展情形，大致仍處於穩定良

好狀態，唯最近兩年，或因有重大災損之

故，損失率有微幅上升趨勢。且在費率自

由化後，預期因費率向下調降因素，將間

接促使損失率有向上攀升壓力。

此外，另一項攸關獲利能力之重要指

標則為費用率。產險公司經營管理上，費

用率是乙項較為複雜的指標。舉凡保險賠

款以外的公司經營成本，幾乎都可以歸類

於費用率之中。簡單而言，其包含與銷售

成本有關之招攬費用，及與營運管理有關

之業務管理費用。唯在不同計算基礎下，

其統計數據亦呈現不同之涵義，茲列舉費

用率計算公式及過去數年來之費用率發展

情形如下：

保費收入基礎：

險別：全險種 - 費用率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保費收入基礎 27.8% 29.0% 31.2% 31.3% 31.5% 31.1%

自留保費基礎 35.6% 36.2% 40.3% 40.0% 40.1% 39.1%

自留滿期保費基礎 37.7% 36.4% 40.1% 40.7% 39.2% 39.0%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產險業財業務統計表

財業務統計表分析，產險

業之保費收入除2010年

略有成長外，近年來皆呈

現負成長趨勢，且自留保

費也出現負成長情形。依

此推論，產險業在「費用

率」管理上，將面臨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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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率＝[ 毛招攬費用(再保前) + 業管費用 

] / 保費收入；

自留保費基礎：

費用率＝[ 淨招攬費用(再保後) + 業管費用 

] / 自留保費；

自留滿期保費基礎：

費用率＝[ 淨招攬費用(再保後) + 業管費用 

] / 自留滿期保費

由上表資料顯示，以自留保費基礎

（一般較常考慮之基礎）為例，自2006年

起費用率已持續落在40% 上下水位，推論

應是受到費率自由化後，費率競爭逐漸擴

大之影響所致。

綜論產險業之獲利情形，過去數年

綜合率之發展，其大致呈現穩定且低於 

100% 以下；另檢視資產負債表之業主權

益報酬率（即ROE），2004年至2009年

期間，稅前ROE 約介於6%~12%，而稅後

ROE亦有約4% ~8%，仍屬有相對合理之報

酬水準。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後，產險

業之獲利性是否仍然維持良好穩定，則續

待市場考驗。

貳、費率自由化三階段之監理措施紀要

回溯2002年初，主管機關為提升消

費者權益保障及迎合國際潮流趨勢等之所

需，開始制定產險費率自由化之相關監理

措施，但有鑑於自由化可能帶給產險公司

及業務競爭之巨大衝擊，故於2002年1月

28日公告實施「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

計劃」，並於監理政策上採三階段循序漸

進方式施行，以期讓消費者及產險業者皆

能依序跨入此費率自由化之競爭市場。更

重要的是，主管機關必須有效監理產險公

司清償能力之適足性，以確保及維護保戶

應有之消費權益。

就狹義而言，費率自由化適用及影

響之主要險種為任意汽車保險、住宅火險

及商業火險等。在第一階段（2002.04~ 

2005.03）期間係著重於先行鬆綁『附加

費用率』之規定，主要險種之附加費用率

採『總量管制』，惟『危險保費』仍按

核定標準計價。而第二階段（2005.04~ 

2009.03）中，除延續第一階段監理措施

外，亦適度開放危險保費定價限制，並配

合導入『風險資本額』（RBC）制度及建立

有公信力之精算統計專責機構。最後自第

三階段（2009.04）起，主管機關明確制定

了「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

理配套措施」，其規範了下列幾點重要事

項：

任意汽車保險及住宅火險，費率應採

固定值方式訂定，並應依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業務員、直接業務及其他通路等，

分列其保險費。

商業火險，其費率得採區間方式訂

定，並依前揭行銷通路採區間方式分列其

保險費。

商品報送方式，應依「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規範，其中除新型態之

個人保險或保險期間或承保責任期間超過

三年之保險採核准制外，餘採備查制；但

商業火險之巨大保額（30億以上）及跨國

企業等業務，得暫維持原簡易備查之報送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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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易於了解監理措施之三階段差異情

形，茲以下表內容提供比較參考：

二、法規限制之潛在風險

在法規限制下，費率釐定之總保費因

費率管制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訂價管制       
純保費 規章費率 規章費率之有限偏離 公司費率

附加費用 報送固定值 報送固定值 報送固定 / 區間值

銷售管制      

純保費 整體一致 部份差異 個別差異

附加費用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固定 / 區間管制

總保費 非固定值 非固定值 固定 / 區間值

費用支出管制              附加費用 未明定限制 未明定限制
招攬費用上限管制
業管費用未明定限制

參、費用率管理之潛在經營風險

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實施初期，雖然

直接影響之主要險種為任意汽車保險、住

宅火險及商業火險等三險種，但其他如海

上保險、新種保險及傷害暨健康保險等，

亦必然也受到間接的費率競爭影響，使得

產險公司之經營成本預期會產生變化。

故有必要分析費用率之預期與實際差異情

形，並可探究有關於法規限制、費率精算

及通路行銷等三項議題，以了解自由化後

「費用率管理」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

一、預期費用率與實際費用率之差異分析

在商品費率結構中，我們可以檢測

實際費用率與預期費用率之差異，若實際

費用率小於預期費用率者，則表示經營成

果有「費差益」（即獲利）產生，反之實

際費用率大於預期費用率者，則表示經營

成果為「費差損」（即發生虧損）。而

依據保發中心近年來之財業務統計資料顯

示，以商品定價（即保費收入基礎）之成

本論，費用率存在有獲利空間，只是已逐

漸縮小。但另以核保經營（即自留保費基

礎）之成本來看，則過去數年之費用率已

是呈現虧損狀態。

受預定費用率上限

之影響，致預期總

保費不一定能適足

反應未來實際發生

之成本。換言之，

商品定價即可能存

有預期附加費用不

適足之潛在風險。

但嚴格來說，上述法規限制由來已久，其影

響也一直存在。但在自由化第三階段以前，

因市場費率主要仍受規章之管制，即其預期

危險保費有一定之合理水位，故該項潛在風

險應不甚顯著。唯進入第三階段後，各產險

公司得自行釐定危險保費，且隨著市場競爭

日趨激烈，致各商品預期危險保費之水位有

調降趨勢，其即意味著前述潛在風險之效應

將逐漸顯現出。此由保發中心財業務統計資

料（自留保費基礎下），近年來實際費用率

已普遍大於預期費用率之現象獲得驗證。

三、費率精算之潛在風險

現階段產險精算實務於費率釐定時，

一般皆採用下列計算公式：

預期總保費 ＝ 預期危險保費 / ( 1 －預期

附加費用率 )

預期附加費用：包含業管費用(固定成本) 

與招攬費用(變動成本) 

上述計算公式，因時過境遷實已無法

完全適用於現行經營成本之需求。其主要

問題係預期附加費用因同時包含固定成本

與變動成本之不同性質因子，致引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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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計算預期總保費時，因受預期危險保

費調整之連動影響，將可能造成業管費用(

固定成本)之預期值或有偏高與不適足之現

象。

近年來因實際損失率長期低於預期損

失率，致各商品危險費率需依法規或市場

競爭等需求，做必要之調降。並牽動使業

務管理費用受到與危險費率同步調降之影

響，造成預期附加費用定價不適足之潛在

風險發生。

四、通路行銷發展

另於第三階段監理配套措施中，主管

機關訂定了支付招攬費用上限之限制，且

要求產險公會列入自律公約之查核事項。

但由於通路行銷之競爭需求，可能有部份

招攬成本與業管費用發生混淆情形，以致

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之正確性歸屬造成扭

曲現象，進而對費用率管理產生潛在性風

險。

這其中，對任意車險於通路行銷之發

展影響最大。我們了解自第三階段起，由

於多數產險公司之費率調整水位未有顯著

波動，故在每一保單招攬費用有上限管制

下，預測未來初期各行銷通路之招攬費用

支出應相對減少。但長期而言，招攬費用

支出之發展趨勢應將漸漸趨於穩定。但也

正因為招攬費用支出受到管制，刖市場競

爭之資源，將有可能被導引至理賠成本寬

鬆的政策上，亦或業管費用增列不當支出

等方面，而逐漸侵蝕或甚至逾越了前述初

期招攬費用受因管制而減少支出之成本。

類似問題也可能發生在住宅火險方面。

相較前述兩項險種，商業火險之費用

率問題，係因激烈的市場費率競價，尤其

在巨大保額業務方面，除了帶來立即性保

費收入減少外，長期而言更大幅削減了附

加費用中業管費用固定成本之應計水準。

肆、因應及建議

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實施後，有鑑於

前述費用率管理之潛在風險，於此提出各

相關因應對策及建議，以期協助產險業共

同努力消弭或降低該潛在風險。

一、法令規範方面

基於對消費者權益保障之考量，主管

機關於預期附加費用率之上限管制，產險

業應考量下列因應對策：

1.公司內部須先落實必要之費用控管措施，

以期降低因費率釐定上限管制所造成之先

天不足之影響。

2.營業及核保單位需切實遵循公司所擬定之

費率水位行銷，方能逐步降低實際附加費

用率逾越預期附加費用率之落差情形。

二、費率精算方面

有關固定性質之業管費用因與危險保

費（或稱純保費）有同步連動之費率調整

問題，則可考慮事項如下：

就精算技術面得採用我國現行強制車

險之費率計算公式，分離固定成本不受變

動成本之影響：

純保費＋固定成本(如業管費用)
總保費 ＝

１－變動成本(如招攬費用、稅捐)

唯上述精算公式之變革，因事涉複雜

的保險商品監理法規，仍需獲得主管機關

之認可及修訂現行部份法規後，才能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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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行性

三、通路行銷方面

由於監理配套措施及自律規範之影

響，致各產險公司之通路發展策略（尤其

在任意車險方面）產生重大挑戰，故僅提

出下列事項參酌：

1.制定商品費率策略時，應充分了解費用率

之風險管理因子，以避免對通路行銷成本

之預算管控造成混淆

2.訂定通路行銷預算時，需精準評估招攬費

用與理賠賠款之實際經營成本，以免扭曲

了損失率及費用率之正確性，或造成統計

資料長期失真；同時，亦需注意招攬費用

與業管費用之相互排擠效應，且評估兩者

所產生之綜合效益是否符合公司利益

3.商品費率制定後，各核保及行銷主管亦需

充分遵循各通路成本之預期支出範圍，以

防止實際費用率發生「溫水煮青蛙」之效

應而侵蝕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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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各產險公司專業人員欲深入了解前述

各項費用率管理之實際問題，或充分體認

各項潛在風險因子而擬訂出因應對策者，

應非屬難事。唯最大挑戰還是在於「執行

力」。從業人員或面臨各種市場競爭的正

當因素，並阻礙了公司政策之執行。因

此，克服執行力之障礙，應才有機會消弭

或降低費用率管理之潛在風險，僅以此淺

見供各同業先進參酌。

本文作者：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


